
华东师范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选派流程 

注： 华东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办公室，下文简称孔办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发布通知：孔办在校内发布通知 

个人申请： 

个人提交申请至院系→院系审核并

出具政审意见→孔办审核 

报送：孔办报送组织部 

选拔：个人按照要求参加选拔考试 

培训：预录取人员按照要求参加岗前集中培训 

录取与实习：正式录取人员按需参加实习 

组织推荐： 

学校党委组织部与院系（或二级单

位，下同）协商，直接推荐候选人 

赴任：（1）孔办出具派遣函和资金证明 

      （2）派遣人员办理护照及签证，孔办协助办理赴任手续 

（3）派遣人员报请院系起草外派签报，主送人事处，抄送组织部与国际交流处 

（4）派遣人员须与人事处、孔办签订协议，签报通过后须进入因公出国（境）系统填报 

注：校内手续详见人事处师资办关于印发《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工公派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

（2017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http://hr.ecnu.edu.cn/s/116/t/209/69/d7/info158167.htm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*孔办地址：中北校区物理楼 344 室 

 联系方式：021-32514430，sshe@ied.ecnu.edu.cn 

派出：（1）到岗后，中方院长向孔办提交到职登记表 

（2）海外工作由孔办协同管理 

（3）中方院长定期向孔办提交工作报告 

（4）中方院长须向孔办提交年度工作小结，并附所在孔院考核意见。孔办汇总并出具外

派期间考核意见给院系，作为该同志校内年度考核依据 

延期留任： 

中方院长提前 3 个月向

孔办提出申请→孔办征

求组织部及院系意见→

院长按照要求办理手续 

离任：中方院长至少提前 1 个月告知孔办及院系回国时间，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

回国：（1）个人持护照至孔办报到→孔办开具回国证明→个人持回国证明至组织部、人事

处、院系报到 

（2）个人进行离任述职，办理离任结算手续 

中方院长任期一般为 2 到 4 年，以实际离境日期为准，其中试用期为 1 年 

提前离任： 

（1）因个人原因需提前结束任期，应至少提前 6 个月提

交书面申请，经孔办批准 

（2）对因工作严重失误、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

响，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，停职召回 


